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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各种钨制品的消耗量在不断增加，钨

是一种十分有限的战略性资源型金属材料日益紧缺。我国钨的储量约占全球的

65%，钨制品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75%，虽然我国是钨资源大国，但世界总量有

限，按现在的开采规模，最多还能开采 100 年，因此钨被全世界列为首要战略金

属。国家产业政策限制钨矿开采，并鼓励综合回收利用再生钨资源。 

2016 年 12 月 19 日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中提出促进特色资源新材料可持续发展，推动稀土、钨、钼、钒、钛、锂、石墨

等特色资源高质化利用，加强专用工艺和技术研发，推进共伴生矿资源平衡利用，

支持建立专业化的特色资源新材料回收利用基地、矿物功能材料制造基地。在特

色资源新材料开采、冶炼分离、深加工各环节，推广应用智能化、绿色化生产设

备与工艺，大力推动大宗固体废弃物和尾矿综合利用。 

根据调查了解到 1953 年 2 月成立邓阜仙钨矿（湘东钨矿的原名），2002 年

原湘东钨矿对该矿资产残值实施重组，成立了茶陵湘东钨业有限公司，2007 年 5

月 18 日湖南有色集团湘东钨业有限公司收购了茶陵湘东钨业有限公司，2020 年

湖南凯兴矿业有限公司对现有的湘东钨矿进行收购。 

根据现场调查了解到，湖南凯兴矿业有限公司的 1 号尾矿库现在已经封库并

进行复垦。根据 2018 年 7 月 5 日株洲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全面

推行尾矿库清库销号工作的通知》（株安办发〔2018〕8 号），2018 年 8 月 1

日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茶陵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 11 次）》以

及 2018 年 7 月 27 日株洲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协助开展尾矿库清

库销号工作的函》（株安办函〔2018〕54 号）的要求，需要对湖南凯兴矿业有

限公司的 1、2、3、4 号尾矿库开展清库销号工作。湖南凯兴矿业有限公司（原

湘东钨矿）1 号尾矿库现在已经封库并进行复垦，且尾矿中含有一定品味的钨，

具有一定的开采价值。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变废为宝。湖南凯兴矿业有限公司

与湖南淼良矿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1 号尾矿库清库回踩工作和废石的综合利用

交由湖南淼良矿业有限公司进行回踩和回选，尾砂和废石可回收利用作为湖南淼

良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原料，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因此，湖南淼良矿业有限公司拟对湖南凯兴矿业有限公司 1 号尾矿库中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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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踩和回选，以及废石的回选，将库内尾矿回踩后与废石一起进行回选，选

出来产品为毛精矿和砂石，毛精矿外售给相关企业作为原料，砂石作为建筑材料

外售，该项目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了确保尾矿库尾砂回踩生产安

全运行，湖南有色集团湘东钨业有限公司委托湖南第一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茶陵县汉背办事处原湘东钨矿 1 号尾矿库销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 

为了更好地实现钨废料的资源化回收与综合利用，延长含钨废料再利用的产

业链，增加其附加值，湖南淼良矿业有限公司投资 2000 万元在湖南省株洲市茶

陵县汉背办事处枫树坪（原冶炼二厂），利用湖南凯兴矿业有限公司原有的冶炼

二厂建设年资源化处理 42 万吨钨矿废石与尾砂生产线建设项目。该项目以钨矿

废石和尾砂为原料，通过破碎、跳汰、振动筛、摇床、浮选、毛毯等生产工序后，

实现年产年生产 300 吨钨精矿、33.6 万吨砂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的相关规定，本项目应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生态环境部令第

1 号）中的“七、有色金属矿采选业--10 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贵金属矿采选

092；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 中全部（含新建或扩建的独立尾矿库；不含单独

的矿石破碎、集运；不含矿区修 复治理工程）”类别，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受湖南淼良矿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湖南齐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编制工作。环境评价单位在收集有关资料并深入进行现场踏勘后，依

据国家、地方的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在建设单位大力支持下，完成了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上报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

居民的意见。《环境影响评价法》中也提出了公众参与的具体要求；生态环境保

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中要求，以公开建设项目的

环境信息和强化社会监督，并再次明确提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必须进行公众参与

并编制公参说明，并规定了公众参与的程序和方法。 

公众参与是建设单位和项目建设所在地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手段，是

维护公众合法环境权益的体现。通过公众参与，使公众了解项目建设内容，以及

对环境、社会、经济的影响，增加公众对项目的认知程度，发现潜在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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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以主要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通过甄

别和筛选合理的公众意见，对项目建设提出相关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环境

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提高环保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便最大限度满

足各方需要，最终实现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和谐发展。 

按照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

要求，本次评价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包括：（1）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开；（2）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3）公众意见处理情况；（4）报批前公开情

况；通过多次公示公开，来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相关意见。 

在评价过程中，建设单位在环评单位的协助下进行了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

作。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的要求，

建设单位在 2021 年 7 月 1 日确定评价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于 7 月 6 日在环评

爱好者进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以上公示内容，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的要求。 

2.2.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取网上信息公开的方式，公示网站为环

评爱好者网站，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通过其网站、建设

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信息的要求。 

2021 年 7 月 6 日，湖南淼良矿业有限公司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进行了项目

环 评 信 息 第 一 次 网 上 公 示

（ http://www.eia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2455&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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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EA%D7%CA%D4%B4%BB%AF%B4%A6%C0%ED42）。第一次网上公示

见图 2.2-1。 

 

图 2.2-1   项目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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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未收到群众意见反馈。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的要求，

在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6 日在环评爱好者

进行了项目环评信息第二次网上公示，主要的内容有：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同时，建设单位还在株洲日报上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在项目附近的公示栏

张贴公示内容进行现场公示，并向项目周边单位、居民发放公众意见表，征求其

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以上公示内容，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的要求。 

3.2.公示方式 

（1）网络 

2021 年 9 月 6 日，湖南淼良矿业有限公司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进行了项目

环 评 信 息 第 一 次 网 上 公 示 ， 公 示 情 况 见 图 3.2-1 。 网 址 为

http://www.eia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0025&highlight=%C4

%EA%D7%CA%D4%B4%BB%AF%B4%A6%C0%ED42。 

 

 

 

 

https://www.0735.com/toutiao/detail-20945.html。公示情况见图3.2-1
https://www.0735.com/toutiao/detail-20945.html。公示情况见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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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项目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2）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多与办法》第十一条：（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

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2021 年 9 月 3 日-8 日湖南淼良矿业有限公司在株洲日报上进行了两次报纸

公示。两次报纸公示见图 3.2-2 和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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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报纸公示（株洲日报） 

 

图 3.2-3  报纸公示（株洲日报） 

（3）张贴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要求，项目征求意见稿可通过

在建设单位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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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2021 年 9 月 6 日进行了现场公示，主要在项目地周边的株洲市茶陵县汉背

办事处公示栏处张贴公告处对项目情况进行了现场公示。 

公示、公告照片如下： 

  

图 3.2-4   项目信息公告照片 

3.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环评信息第二次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及张贴告示期间，建设单位及

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现场发放调查表反馈的公众意见均表示项目在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

下，均支持项目建设。 

4.公众参与结果统计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公众提交的公众意见表。 

建设单位在公示期间于项目所在地分发了 23 份公众意见表，用于收集当地

村委及村民对于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并于 6 月 28 日全部回收，回收的公众意见

表包括 2 份村委关于项目建设的意见，20 份周边居民关于项目的建设意见，1

份周边企业关于项目建设的意见，根据收回的公众意见表情况分析，当地村民对

于本项目的建设无其他建议和意见。公众意见表详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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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意见处理 

（1）在进行现场、网络公示时，引起关注的对象主要是项目周边的居民，

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 

（2）在进行公众参与个人意见调查时，个人对象主要是株洲市茶陵县汉背

办事处范围内的居民，所有的被调查人表示支持项目建设。 

（3）在进行公众参与团体意见调查时，团体对象均表示支持项目建设。 

建设单位认真考虑和研究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明确表示将严格遵守国家、

地方的环保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部门的规定，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 

6.公众参与合理性分析 

6.1.程序合法性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进行公众参与工作，接受建设单位委托后 7 个工作

日之内在环评爱好者上第一次网上公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采用在环评爱

好者上、株洲日报及办事处宣传栏张贴项目信息等方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同时对项目拟建地周边居民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进行调查。程序合法。 

6.2.形式有效性 

本次环评公众参与分别采用网络公示、现场公示、报纸公示及发放问卷调查

三种形式进行公示，符合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先关规定，调查中在问卷上介绍了

项目情况，被调查者知晓所调查的内容。形式有效。 

6.3.对象代表性 

个人调查以距离项目边界最近、受项目影响最大的居民为主，个人调查对象

共 20 个，调查对象为主要为居住在项目周边的居民，所选取的调查对象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团体调查共包括 3 个与项目相关的单位（株洲市茶陵县汉背办事处

枫树坪、株洲市茶陵县汉背办事处、湖南省凯兴矿业有限公司）。从调查对象的

范围来看，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具有较好的全面性及代表性。 

6.4.调查结果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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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公众调查时，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对项目的概况及项目建设可能带来

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公示了报告书简本，解释可能造成的不利环境影

响，并回答了相应咨询。受访公众均自主地表达了其真实意愿。沿线群众以及单

位对本项目总体持肯定态度，重点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公众希望建设和营

运期间采取相应措施，减缓项目带来的不利影响。调查结果符合项目周边实际人

文经济社会环境特点，调查结果真实。 

综上所述，本次公众参与工作是合法的、有效的、有代表性的和真实的。 






